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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防災與逃生避難構想 

(一) 防災規劃目標目標 確保安全及減少災損。 

(二)規劃原則 1.緊急道路：指定路寬達二十米以上之主要聯外道路系統，在本計畫

中僑中一 

街、大觀路一段屬於此類道路，可延續通達各區域之主要輔助性道路(路寬亦 

需達二十米以上)，屬於第一層級之緊急道路，當災害發生後，為使搶救工作 

順利進行，應對緊急通道之人員及車輛實施通行管制，以使實施救災物資運送 

及支援救災之人力及物資，能在最短時間內抵達災區或避難據點。 

2.救援運輸道路：救援輸送道路主要是以現有十五米以上道路為主，在本計畫中 

僑中二街屬於此類道路，配合緊急道路架構為完整之交通路網，此層級道路系 

統主要作為消防及負擔車輛運送物資至各防災據點之機能為主，同時亦為避難 

人員通達各避難地區的主要路徑。 

3.避難道路：基地周遭八米以上之道路，在本計畫中大觀路一段 38 巷屬於此類

道 路，此道路層級主要作為在各指定做為避難場所、防災據點無法鄰近上述

二層 級道路時，應劃設一輔助性質的路徑藉以聯絡其他避難空間據點，以建

構各防 災空間與道路今之完整體系。 

(二)都市防災避難設施 依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都市計畫防災規劃手冊彙編」，對

應不同避難人員分 別可停留時間的長短，也對應災害發生不同時序列中所扮

演的角色，避難據點 之劃設可分為以下層級： 

1.緊急避難據點 指震災發生後短時間之內，避難居民尋求緊急躲避的場所，屬

於個人的自 發性避難行為，在對策上並無特別指定之場所，完全視當時狀

況加以運 用。 

2.臨時避難據點 

以收容暫時無法直接進入安全避難場所（臨時收容場所與中長期收容場 所）

的避難居民為主，其服務範圍是以居民步行距離為界線，並以待援的 方式，

經由引導進入層級較高的收容場所，或待餘震結束後，視情況決定 下一步

行動之場所，指定的對象以鄰里公園與綠地為主。在本更新單元之 臨時避

難據點主要有浮洲河濱公園，可提供第一時間人員之避難。 

3.中長期收容場所 此一避難場所的設置目的，在於提供能夠進行災後都市復

建完成前避難生 活所需設施，並且是當地避難居民獲得各種情報資訊的

場所，因此必須擁 有較完善的設施與可供防護的場所。 在本更新單元

之中長期收容場所主要有大觀國中、大觀國小、華僑中學、 臺灣藝術大

學等，以作為緊急救助與災民收容，可減少不必要的傷亡與損 失。 

4.消防據點 

消防資源之運用，主要以各消防分隊為指揮場所，配合防災避難圈劃設， 

本地區之消防據點位於大觀路一段 38巷之大觀消防隊。 

5.警察據點 

警察據點之設置，主要目的為進行情報資訊的收集與災後的秩序維護，便 

於災害指揮中心下達正確的行動指令。鄰近本更新單元之警察據點為大觀 

派出所，其距離約為 650公尺，當都市災害發生時，亦可同時也作為臨時之 

防災指揮中心。 

6.醫療據點 

(1)為發揮機動醫療設施緊急機動功能，僅可能於災區設置臨時醫療場所， 

以本更新單元附近仁一診所、大業診所為臨時醫療場所，發揮機動醫 

療設施急救功效。 

(2)大型醫療院所以附設有病床之亞東醫院為主要醫療據點。 綜合上述，本

案之防、救災系統彙整如表 11-3 與圖 11-45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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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更新單元防、救災系統彙整表 
 

系統區分 設施 設施據點名稱 機能 

緊急疏散道路 
基地周邊寬度 20 公 

尺以上之道路 

僑中一街 

大觀路一段 

供災害發生時，作為緊急 

疏散之用 

救援輸送道路 
基地周邊寬度 15 公 

尺以上之道路 
僑中二街 

快速輸送各項物資與傷患 

之用 

避難路線 
基地周邊寬度 15 公 

尺以下之道路 
大觀路一段 38 巷 

供災害發生時，逃生避難 

之用 

臨時避難據點 公園、防空避難室 浮洲河濱公園 
提供災害發生時短期避難 

之用 

 
中長期收容場所 

 
各級學校 

臺灣藝術大學 
華僑中學 

大觀國小 

大觀國中 

平時存放救災設施與物 

資，災害發生時提供災民 

長時間之安置 

救災指揮中心 
警察指揮中心 大觀派出所 指揮協調防救災工作之執 

行 消防指揮中心 大觀消防隊 

 
救災醫護中心 

 

相關醫療、養護院 

所 

亞東醫院 

仁一診所 

大業診所 

 
提供災民之醫療救助服務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都市計畫防災規劃手冊彙編」；本計畫整理。 

畫 

大觀國中 

大觀國小 

國立臺灣 
藝術大學 

新北市 
大觀消防分隊 

新北市 
消防局 

大觀派出所 

更新單元位置 

避難動線 救

災設施位置 
亞東紀 

念醫院 

圖 12- 12 防災與逃生避難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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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防車輛救災空間規劃 在消防救災空間與動線規劃方面，本更新單元將配合

規定於各層設置火警自動 

警報設備、自動撒水設備，在消防動線上本更新單元則依據內政部 102.7.22

台 內營字第 1020807424 號修正函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規定辦

理， 其內容如下： 

1.消防車輛救災動線指導原則如下： (1)供救助 5層以下建築物消防車輛通行之

道路或通路，至少應保持 3.5m以上之 

淨寬，及 4.5m以上之淨高。 

(2)供救助 6層以上建築物消防車輛通行之道路或通路，至少應保持 4m以上之淨 

寬，及 4.5m以上之淨高。 

(3)道路轉彎及交叉路口設計應儘量考量適合各地區防災特性之消防車行駛需 

求。 

2.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之指導原則如下： (1)5層以下建築物，消防車輛救災

活動所需空間淨寬度為 4.1m 以上。 (2)6 層以上或高度超過 20m 以上之建築物，

應於面臨道路或寬度 4m以上通路各處 

之緊急進口、其替代窗戶或開口水平距離 11m 範圍內規劃雲梯消防車操作

救 災活動空間，如緊急進口、其替代窗戶或開口距離道路超過 11m，並應

規劃 可供雲梯車進入建築基地之通路。 

(3)供雲梯消防車救災活動之空間需求如下： a.長寬尺寸：6層以上未達 10層

之建築物，應為寬 6m、長 15m以上；10層以上 

建築物，應為寬 8m、長 20m以上。 b.應保持平坦，不能有妨礙雲梯消防

車通行及操作之突出固定設施。 c.規劃雲梯消防車操作活動空間之地面至少

應能承受當地現有最重雲梯消防 

車之 1.5倍總重量。 

d.坡度應在 5%以下。 e.雲梯消防車操作救災空間與建築物外牆開口水平距離

應在 11m以下。 

(四)更新單元內救災系統說明 

本更新單元四周道路系統，東側 15m 計畫道路(僑中二街)、西側 20m 計畫

道 路(未開闢)、北側 6m 現有通路(僑中二街 120 巷)，為建構較完整之消防

救災動 線，以減輕害發生後所造成損失，於東側 15m 計畫道路規劃緊急進出

口，並於 基地內規劃 4.5m 以上救災通路，以符合消防車進出淨寬度達 4m 以

上之規定。 

當災害發生，如屬需往室外逃生之情形，則位於一樓之人員可直接往鄰近 

道路避難；二樓以上之大樓住戶可由逃生梯往下通往一樓開放空間或直接往鄰 

近道路避難，也可向上通往頂樓等待救援；位於地下室之人員則可由進出車道 

往地面層逃生避難。如災害屬需留於室內避難之情形(如地震、空襲等)，可由 

逃生梯、緊急昇降機直接通達地下一至三層進行短期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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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建築計畫 防救災計畫

(消防局核備文件) 

 

 
 

圖 12- 13 消防救災活動空間說明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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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14 消防救災活動空間說明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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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15 消防救災動線示意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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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16 消防救災動線示意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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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景觀植栽設計構想 

(一)景觀植栽設計原則 

基地內以靜態、休憩空間為主，因此植栽選用樹型優美、開花明顯的優型 

喬木為主；搭配可觀葉賞花的灌木、翠綠的草坪，強化空間的層次感；對內軟 

化建築量體，對外友善連結城市沿街綠帶。 

(二)樹種的選擇 

1.喬木選植以臺灣原生樹種為主，以維持及平衡良好的生態環境。 

2.灌木選擇四季植栽為先，使基地內色調多元化。 

（三）綠化面積檢討 

 

建築基地內法定綠化面積=2959.57(實設空地面積)-501.28(不可綠化面

積)/2=1229.14㎡ ，本案法定綠化面積為：1229.14㎡，目前設計建築基地內

綠化面積合計 1247.71㎡＞1229.14㎡，符合前述之規定。 

喬木數量檢討:可綠化面積=2458.29㎡ ， 2458.29 ㎡/36=68.28棵(取

69棵)，本案實設 117棵＞69棵，符合規定。 

植栽覆土深度檢討:本案植栽喬木覆土深度大於 150 公分；灌木覆土深度大於 

60 公分；地被植物覆土深度大於 30 公分，符合規定。 

八、景觀設計概念 

(一)人行步道空間 

列植喬木營造出林蔭大道意象與宜人的環境。灌木挑選具四季變化的物種 

並以複層植栽的設計方式增加生物多樣性。 

(二)住宅庭院 

庭院空間為一樓室內空間的延伸，提供住戶一個多功能使用的休憩庭園。 

植栽設計以打造森林蓊鬱意象，且具四季變化的植栽為主，搭配複層灌木，打 

造出宜人舒適的戶外空間。 

(三)兒童遊戲區 

兒童遊戲空間規劃大面積草地,讓遊戲的過程更貼近自然，打破遊玩空間 

的限制性。周圍以多層次的植栽設計豐富視覺意象，並在周圍設計密林創造出 

置身森林中遊玩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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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17 景觀配置平面圖(平面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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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18 景觀剖面圖 A 


